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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勞動部。 

貳、案   由：勞動部現行對於仲介機構辦理境內漁工

聘僱案的審查及管理機制失靈，事後卻不

僅未能積極通盤檢討現行制度的缺漏，據以

有效採行防堵對策，且對於地方政府處理

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係以勞資爭議案件

處理，亦未能確實檢討，以避免類似情事

再次發生，確有怠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緣於1名仲介境內漁工1的黃姓男子(下稱黃男)

為擴充黑市人力市場，竟將經辦引進的合法境內漁工

通報為失聯，或趁著為雇主辦理仲介業務的機會，冒用

雇主名義訛報境內漁工需求人力，之後再將失聯及虛增

入境的境內漁工，違法轉換其他雇主或轉入其他漁船作業

從中牟利等，讓不明就裡的漁工被轉為黑市的違法勞動

人力。究竟相關機關對於仲介機構及其人員所建立的

監督管理制度，是否周延？整體境內及境外漁工的仲介

制度有無缺漏及檢討改進之處？因事關外籍漁工權益，

本院立案進行調查。 

本案經函請勞動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

、內政部移民署提供卷證資料，並函請外交部轉請我國

駐外代表處協助蒐集我國從事境外聘僱的仲介機構與

                   
1
 我國將捕撈漁業聘僱的外籍漁工，分為「境內聘僱」與「境外聘僱」，適用法律及主管機關均

不相同。前者是從事近海漁撈的體力工作，主要依據就業服務法及「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並適用勞動基準法，受基本工資

的保障，主管機關為勞動部；而後者則是依據遠洋漁業條例及「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

及管理辦法」，從事遠洋漁業工作，不適用勞動基準法，基本薪資450美元，主管機關為農委會

。因此，本案將境內聘僱的外籍漁工，簡稱為「境內漁工」，境外聘僱的外籍漁工則簡稱為

「境外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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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仲介的合作情形，復於民國 (下同 )109年9月4日及

11日辦理2場諮詢會議，邀請學者及民間團體提供意見，

又於109年9月4日訪視境外漁工與〇〇移工庇護中心，以

及於109年10月27日透過視訊方式訪談在印尼的3名境外

漁工，並於同年11月13日不預警履勘1家仲介機構，再於

同年12月7日邀請5家仲介機構，辦理座談會。最後於

110年1月27日詢問行政院羅秉成政務委員、勞動部王尚

志政務次長、黃維琛司長、勞動力發展署薛鑑忠組長、

農委會漁業署張致盛署長、林國平副署長、林頂榮組長

、劉啟超簡任技正等，並經農委會於同年2月9日與22日

、勞動部於同年3月22日及29日補充書面說明資料及更新

統計數據，已完成調查完成。 

本案調查發現，勞動部主管境內漁工許可聘僱事宜，

而本案黃男為非法仲介境內漁工，竟可輕易透過靠行

的〇〇公司(下稱甲公司)製作不實的切結書及本國船員

名冊共24份，使其可登載為24艘漁船的船員，送交勞動部

核發招募外籍漁工許可函；黃男又為擴充非法引進、派遣

境內漁工，竟能透過仲介機構將合法境內漁工通報為

失聯，或趁著為雇主辦理仲介的機會，訛報需求人力，

再將境內漁工轉換至其他雇主遭勞動剝削，或轉入其他

漁船作業從中牟利。本案凸顯勞動部現行審查及管理機制

失靈，惟該部事後不僅未能全面積極清查黃男歷來經手的

聘僱申請案件及其曾受僱與靠行的2家仲介機構，據以通

盤檢討現行制度的缺漏並有效採行防堵對策，且地方政

府對於本案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提出的申訴案件，缺乏

敏感度，竟以勞資爭議案件處理，該部亦未能確實檢討，

以避免類似情事再次發生，確有怠失，應予糾正促其注

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勞動部主管境內漁工許可聘僱事宜，依據本案臺灣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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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檢察署(下稱宜蘭地檢署)偵查結果2，黃男於104年

至107年11月受僱由該部許可的〇〇公司(下稱乙公司)3

，之後於107年11月至109年8月靠行於也是該部許可

的甲公司，其犯行手法及過程如下： 

(一)黃男為非法仲介外籍漁工，透過甲公司1名行政人員

於108年5月間不實製作「漁業人與船主無聘僱關

係切結書」及「本國船員名冊」各24份，以黃男的

名義登載為24艘漁船船員，藉此偽稱是與各該漁船

採合夥分紅制，並於前揭文件資料上用印後送交勞

動部核發招募外籍漁工許可函。 

(二)黃男於107年4月間透過越南籍仲介在越南招募A1

來臺，嗣A1入境後，黃男即仲介至「〇〇號」(下稱

B1)漁船工作，同年6月間再非法仲介A1前往「〇〇

號」(下稱B2)漁船工作。107年10月間，黃男委由乙

公司員工製作B1漁船船主的陳報函，通報A1為行蹤

不明，再於同年11月24日將不知情的A1轉換至〇〇

水產行為張男、蔡女工作。A1整理漁獲、製作魚餌等

，每日工作逾10小時、無休假、無加班費，月薪僅約

19,000元，加計製作魚餌的獎金，至多約23,000元。 

(三)黃男於108年11月15日透過越南籍仲介在越南招募A2

來臺，於A2來臺後，安排至「〇〇號」(下稱B3)漁船

工作而受僱於張男。張男於108年12月初卻擅自安排

A2至「〇〇號」(下稱B4)漁船工作。108年12月14日

，A2出海作業時因不慎致手指遭割斷，惟該漁船卻

遲至翌(15)日返航入港後，始通知張男帶A2前往就醫

並住院10日。A2於108年12月24日出院，張男、蔡女

                   
2
 宜蘭地檢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4836號、第7010號、第7111號起訴書，將黃男依違反人口
販運防制法等罪嫌提起公訴。  

3
 乙公司未於期限內申請換證，於107年間經勞動部註銷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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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將A2轉換至〇〇水產行從事清潔、烹飪、宰殺

魷魚、包裝等工作，108年12月24日至109年3月11日

期間均無休假，且僅給付108年12月、109年1月的薪

資各約2萬餘元。又，黃男為使A2持續聽命於張男、

蔡女，而扣留護照。 

(四)黃男自106年起未經「〇〇號」(下稱B5)漁船船主的

同意，趁著為其辦理仲介的機會，冒名向勞動部申請

引進越南籍漁工共15人，再將虛增入境的漁工轉

介至其他漁船作業而牟利。且黃男為掩飾不法，於

108年1月30日擅自製作B5漁船更改就業安定費帳單

寄送地址的切結書，並指示甲公司1名員工向勞動部

申請將該漁船所屬漁工的就業安定費帳單寄送至

〇〇水產行，再前往領取代為繳交費用。 

(五)黃男於106年5月間仲介越南籍漁工A3至B5漁船工作

，嗣於107年底應船主的要求更換漁工，將A3轉至

「〇〇號」(下稱B6)漁船，卻未立即協助辦理變更

登記，且於108年9月間冒用B5漁船船主、B6漁船

船主及A3的名義，向勞動部辦理A3轉換雇主為B6

漁船船主。又迄108年10月間，B6漁船的名義已不

存在，船主也非原船主4，黃男指示甲公司員工製作

B6漁船船主的陳報函，通報A3為失聯。  

(六)黃男於107年8月間、11月間及12月間，負責仲介3名

越南籍漁工分別受僱於「〇〇號」、「〇〇號」、「〇〇

號」等漁船，惟黃男為擴大非法引進越南籍漁工，

非法將3人仲介安排至B2漁船工作，且為掩飾不法，

自行計算應收取的費用，並持手寫單據交付船主。 

二、本案勞動部於108年6月經接獲B5漁船船主檢舉後，雖

                   
4
 B6漁船於108年9月起因變更船主而改名為「〇〇號」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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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甲公司提出的申請案加強審查，發現確有25艘

漁船均於本國船員名冊登載黃君之情事5，並移請相關

地方政府確認雇主有無不實登載船員資料及有無委任

甲公司辦理聘僱申請，惟查： 

(一)勞動部受理聘僱許可申請案，依現行規定
6
係就雇主

的漁業執照效力及船員人數、已取得的外國人名額

、雇主檢附的漁業人與船員無聘僱關係切結書、

雇主及委任的仲介機構用印及就業服務專業人員

簽名等項，以人工檢核方式進行書面審查，合於規

定者依法核發招募許可。惟黃君未擔任甲公司的代

表人或董事，亦非該公司就業服務專業人員及從業

人員，竟能以靠行方式，為漁船船主辦理聘僱申請

案，甚至為圖非法仲介外籍漁工，竟可輕易透過該

公司製作不實的切結書及本國船員名冊多達24份，

使黃男可登載成為24艘漁船所屬船員，送交勞動部

核發招募外籍漁工許可函，且該公司也為黃男不實

製作漁船船主的陳報函、向勞動部申請變更費用帳單

寄送地址，甚至向勞動部提出的外籍漁工聘僱申請案

，皆有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親自簽名。以上凸顯勞動部

現行以書面檢核的審查機制失靈，以致無法即時

察覺黃男前述不法情事，惟該部事後卻未能積極檢討

現行審核與管理機制缺漏之處，據以採取防堵對策

，亦未與農委會協調尋求解決對策，猶稱：本國船員

受僱服務漁船之登錄或管理，係農委會漁業署執掌

，非該部業管，該部尚難掌握本國籍船員同時受僱於

                   
5
 農委會漁業署108年11月11日函復勞動部略以：依「漁船船員管理規則」第2條及第17條之1規定，船員指

服務於漁船上之人員，如有變更服務漁船時，應於發生後7日內辦理漁船船員手冊之異動登記；另船員只

能受僱服務於1艘漁船，不能同時受僱多艘漁船，且黃男受僱於〇〇漁船迄今。 
6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9條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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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艘漁船之情形等語，顯係卸責之詞，實有怠失。 

(二)黃男為擴大非法引進、派遣越南籍漁工，早在受僱

於乙公司期間，便任意將不知情的外籍漁工轉至其

他漁船作業，並將合法外籍漁工通報為失聯，甚至

藉著為漁船船主辦理仲介之際，冒用船主名義訛報

需求人數，向勞動部申請引進外籍漁工，再將這些

失聯或虛增入境的外籍漁工轉至其他雇主或漁船作

業而牟利。況且B5漁船船主早在108年6月檢舉時，

即指訴乙公司未經其授權，即冒名申請招募外籍漁工

，惟該部卻以：「乙公司已停業」為由，遲未針對該

公司於該期間內申請聘僱案件，進行清查、檢討。

再者，該部於108年6月接獲B5漁船船主的檢舉，經

清查甲公司自106年9月受船主委任提出的聘僱申請

案共計453件，其中有25艘漁船、30案所檢附的本國

船員名冊皆有黃男資料，經再函請4個地方政府協助

向雇主確認，發現該公司確有不實申請及未經雇主

受任即申請等情事後，再移請雇主及地方政府確認

船主有否委任甲公司提出申請共計78案，惟其餘

375件的清查及檢討結果，該部僅表示：「先就甲公司

受任代漁船船主提出後尚未核發之新聘僱外國人申

請案，全數函請雇主及地方政府確認船主是否確實

有委任仲介甲公司提出申請，後續本部將再續行調

查前揭453件申請案有無以不實資料提出申請之情

事。」顯見本案發生後，該部猶未能全面積極清查

黃男歷來經手的聘僱申請案件及其曾受僱與靠行的

2家仲介機構，並通盤檢討現行制度的缺漏，據以

有效採行防堵對策，避免類似情事再次發生，實有

怠失。 

(三)再據宜蘭地檢署起訴書所載，A2於108年12月24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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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11日期間在〇〇水產行遭勞動剝削，亦遭

黃男扣留護照，且黃男在得知A2撥打勞動部「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下稱1955專線)申訴後，出言

恫嚇而使A2在水產行繼續遭負責人剝削。惟本案

發生後，勞動部卻未積極查究與檢討該專線及相關

機關對A2申訴案的處置情形，迨本院詢問後，該部始

進行查明，並僅查得A2於逃出後的109年3月12日撥

打1955專線。又A2於108年12月24日出院後，遭截斷

的手指尚未痊癒，不適合工作，卻仍遭水產行強迫工

作，期間亦無休假，且僅收到2個月的低薪各約2萬元

，而勞動部查復結果亦顯示，A2於109年3月12日撥

打1955專線申訴時，明確陳訴其未取得工資、遭受

職業災害及遭仲介扣留證件等情。顯然本件涉及人口

販運，惟1955專線受理後派案至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進行查處，該局卻以「勞資爭議案件」擬召開協調會
7，並未依據「執行外籍勞工業務管理及訪查實施

要點」8協請入出國管理機關或警察機關依職權處理

，顯然地方政府對於疑涉人口販運申訴案件的處理

，欠缺敏感度，勞動部卻未予檢討，以避免類似情事

再次發生，核有怠失。 

(四)另本案涉有不實提供以黃男為本國船員資料的25

艘漁船，其聘僱的外籍漁工曾被船主通報為失聯

者共計116人9，扣除其中2人經確認並撤銷通報後，其

餘幾乎集中在越南籍(共78人)，其次為印尼籍計35

                   
7
 嗣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基隆市專勤隊於109年3月21日函知該局表示：本件涉人口販運，

請該局暫緩召開協調會。 
8
 依據勞動部「執行外籍勞工業務管理及訪查實施要點」第4點規定，訪查有違反入出國及移

民法規定、刑事法規或有危害訪查人員之人身安全疑慮時，立即協請入出國管理機關或

警察機關等到場依職權處理；同時查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亦同併請入出國管理機關或警察

機關製作筆錄，嗣後隨案將筆錄移送地方政府，並副知該部。 
9
 其中2人經確認後撤銷通報， 5人於行蹤不明後1個月內返回雇主處並經撤銷行蹤不明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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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另1人為菲律賓籍，而迄今尚有76人仍行蹤不

明。且受任的仲介機構，除15人未顯示外，其餘99

人是由17家仲介機構受任辦理聘僱許可，其中26人

為乙公司、13人為〇〇公司、12人為〇〇公司、11人

為〇〇公司，8人為甲公司，5家合計達70人。此外，

入境後1年內發生失聯者計有85人(占74.6％)，其中

6個月內(含6個月)即發生失聯者計有65人(占57.0％)

，甚至有不及1個月即失聯。惟本案發生後，勞動部

卻未積極清查前揭外籍漁工有否遭不肖仲介以同樣

手法而落入黑市，據以檢討及補救目前失聯通報制

度的缺漏，足見該部未予正視移工「被失聯」而轉為

黑市勞動人力遭剝削的問題，亦有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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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勞動部主管境內漁工許可聘僱事宜，而

本案黃男為非法仲介境內漁工，竟可輕易透過靠行的仲

介機構製作不實的切結書及本國船員名冊共24份，使其可

登載為24艘漁船的船員，送交勞動部核發招募外籍漁工許

可函；黃男又為擴充非法引進、派遣境內漁工，竟能透過

仲介機構將合法境內漁工通報為失聯，或趁著為雇主辦

理仲介的機會，訛報需求人力，再將境內漁工轉換至其他

雇主遭勞動剝削，或轉入其他漁船作業從中牟利。本案凸

顯勞動部現行審查及管理機制失靈，惟該部事後不僅未

能全面積極清查黃男歷來經手的聘僱申請案件及其曾

受僱與靠行的2家仲介機構，據以通盤檢討現行制度的缺

漏並有效採行防堵對策，且地方政府對於本案疑似人口販

運被害人提出的申訴案件，缺乏敏感度，竟以勞資爭議案

件處理，該部也未能確實檢討，以避免類似情事再次發

生，均核有怠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

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勞動部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王美玉 

王幼玲 

紀惠容 


